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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盈江县白马山锰矿采矿权人为云南正源矿业有限公

司，采矿许可证号为 C5300002011052110113385，有效期限为拾年，自 2011 年 5 月

20 日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现已到期；根据盈江县非煤矿山转型实施方案，白马山

锰矿属“改造升级”类矿山，且矿山现有矿区范围与国家公益林有部分重叠，按照

相关政策要求，需退让，本次主要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及矿区范围缩减手续，矿区

范围拐点由 4 个变更为 9 个，矿区面积由 0.984km
2 缩减为 0.7298km

2，开采标高与

原开采标高一致（2020～1620m）。 

为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及矿区范围缩减手续，采矿权人于 2021 年 6 月委托腾冲

县金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云南省盈江县白马山锰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2021 年 9 月委托昆明坤泽矿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云南省正源矿业有

限公司盈江县白马山锰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 号）、《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审查及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

发〔2009〕61 号）；《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 号），《关于加

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 号文）；《云南省

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

知》（云国土资〔2017〕96 号）等法规、政策文件要求，采矿权人委托文山蔚鑫地矿

工程勘察有限公司编制《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盈江县白马山锰矿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其成果作为采矿权延续报件资料，并作为实施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的技术依据。 

盈江县白马山锰矿为首次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往未编

制过单独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亦未编制过

合并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根据现场调查，矿山现状未开展实施

过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实施细则》总则 3.1.1，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是实施保护、监测和恢复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主要技

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代替矿山相关工程勘察、治理设计；不用于用地报批手续等。 

二、编制目的 

（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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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盈江县白马山锰矿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进行

调查，了解矿山的基础情况，结合开发利用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矿山地

质环境问题，提出相应的地质环境保护方案及综合治理措施，为矿山企业开展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为各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矿权管理

和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监管提供依据，为有关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监督管理

提供技术依据。 

（二）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目的 

根据“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土地复垦的目标、任务、措施、实施步

骤和复垦费用等，指导生产单位制定、实施土地复垦计划，将土地复垦目标、任务、

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落实土地复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保障土地复垦义

务落实，合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以

及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尽快使已损毁

土地和拟损毁土地进行复垦利用，并尽可能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矿

区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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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盈江县白马山锰矿 

矿山企业名称 云南正源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 申请      持有      变更 

法人代表 贺文斌 联系电话 13618822023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 

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0.7298km

2，开采标高 2020～1620m 

生产能力 3.0 万 t/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0002011052110113385 评估区面积 4.2476km

2
 

项目位置土地利
用现状图幅号 

G47 G 068035 

矿山剩余生产服
务年限 

16.12 年（2021 年 12 月至
2038 年 1 月） 

方案适
用年限 

5 年（2021 年 12 月至 2026 年

11 月） 

编制单位名称 
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 

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土地复垦部分）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地质

环境

影响

评估

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     □较复杂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灾害现

状分析与预测 

矿山现状地质灾害较发育，发育有 3 个滑坡（H1、H2、H3），

1 个不稳定斜坡（BW1），1 个不稳定边坡（BW2），现状地质灾

害总体危险性及危害性中等。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后

期采用地下开采，预测地质灾害主要有边坡失稳、滑坡、崩塌、

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局部为小。 

矿区含水层破坏

现状分析与预测 

矿区及周围现状主要含水层水位下降幅度小，评估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评估为较轻。未来矿区采用地下开采，开采年限较长，

预测地下开采正常涌水量 2121.72～3172.79m
3
/d。各矿体岩层冒

落带最大高度 8.98～12.92m，导水裂隙带最大高度可达 34.13～

41.26m。预测矿山未来开采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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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现

状

分

析

与

预

测 

矿区地

形地貌

景观

（地质

遗迹、

人文景

观）破

坏现状

分析与

预测 

矿山现状历史探矿工程范围位于矿区中部至北部，面积 3.2770hm
2，坡

体后缘标高 1880～1800m，底部平台标高 1650～1670m，最大相对高差为

230m，总体坡度 45～55°，对现状地形地貌造成的破坏程度为严重。此外

现有平硐及硐口弃渣的堆排、已有生活办公区（1#、2#）的修建、原矿车

间、矿山选厂、尾矿库的堆排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地形地貌造成了损毁。综

上，现状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造成的破坏程度为严重。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地下开采设计了 1 个开拓系统。地下开采设计

硐口场地、新建工业场地及矿部生活区、新建高位水池、新建道路的建设、

临时表土堆场的堆放都将继续不同程度地扰动地面，压占并破坏地表植被，

扰动地表土壤，改变现状地形条件和破坏地貌及生态景观。矿体开采后，

地表将形成岩石移动范围，面积约 8.4870hm
2，各矿体 Im最大倾斜值 4.36～

6.01mm/m、εm 最大水平变形值 1.99～2.74mm/m、km 最大曲率值 0.06～

0.08mm/m
2。此外，地下采空区还可能会引发地裂缝、塌陷坑、滑坡、崩塌

等变形，破坏山体结构。评估区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预测评估为严重。 

矿区水

土环境

污染现

状分析

与预测 

根据《白马山锰矿精选采选（选厂）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矿山开展了水土环境的监测工作，地表水体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的要求；地下水水质满足 GB/T14848-1993《地

下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要求，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较好。项目所在

区域土壤各监测指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中三级质量

标准要求。评估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为较轻；预测本矿山废石填充区

淋滤水中除 SS 浓度较高外，其他污染物浓度均较低。预测矿业活动对水土

环境污染较轻。根据尾矿浸出毒性监测结果，项目尾矿属第Ⅰ类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可见，尾矿淋滤雨水污染因子较为简单，污染物浓度较低。预

测矿业活动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在未来生产过程中需定期开展毒害浸出

试验，工程建设期以及运营期需布设地表水、地下水、土壤观测点，加强

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的跟踪监测。 

村庄及

重要设

施影响

评估 

评估区范围内及周边无村庄、农田分布，矿山开采是区内主要的人类

工程活动，盈江县白马山锰矿采矿权于 2011 年 5 月首次办证，未进行过规

模性开采，仅在地表进行了部分开采，而矿山地下则采用的边探边采的方

式进行矿石回采。总体，评估区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 

矿区不在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水资源保护区、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区、建设项目压覆区、矿产资源规划禁止区、生态红线保护范围等重要

地区范围内。无特殊保护的植物和古树名木等分布，不存在对其产生影响

和破坏。总体评估区对周围村庄及较重要设施的影响预测评估为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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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矿山地质

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划分为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

估划分为影响严重区 2 个（i1 区、i2区）、较严重区 2 个（ii1、ii2 区）和较轻区

（ⅲ区）三个级别 5 个区。影响严重区（i1区）：位于评估区中部，主要包括已

有地质灾害、历史探矿工程范围、设计硐口、新建工业场地及矿部生活区、新

建废石场、地下开拓系统及其可能影响的范围等。面积 0.2315km
2，占评估区面

积的 5.45%；影响严重区（i2 区）：位于评估区南西部，主要包括尾矿库、2#生

活办公区、原矿车间、矿山选厂。面积 0.1814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4.27%；影

响较严重区（ii1 区）：位于评估区西部，主要为冲沟 C2 沟谷。面积 0.1172km
2，

占评估区面积的 2.76%；影响较严重区（ii2 区）：位于评估区东部，主要包括临

时表土堆场、冲沟 C1 沟谷下游。面积 0.1131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2.66%；影

响较轻区（iii 区）：i 区、ii 区以外可能影响到的评估区范围，面积 3.6044km
2，

占评估区面积的 84.86％。 

矿山地质灾害集中于矿业活动强烈区域，采矿工程及矿山辅助工程主要布

置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i1 区、i2 区）和影响较严重区（ii1 区、ii2 区），

占评估区面积的 15.14%，可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治理（各区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参见本方案第 6 章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对地形地貌景观和土地资源造成的

影响和破坏，可通过以植被恢复为主的生物防治措施予以减轻，总体防治难度

中等，根据矿山建设适宜性分级的标准，矿山总体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

的环节与

时序 

盈江县白马山锰矿项目对土地的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压占、塌陷。预测

损毁土地时序为：矿山→矿山基建期→地下开采期。因此土地损毁时间自基建

工程建设时开始至矿山闭矿。 

已损毁各

类土地现

状 

盈江县白马山锰矿为延续矿山，已损毁土地主要包括：历史探矿工程范围、

现有硐口及场地、1#废渣堆、2#废渣堆、1#生活办公区、2#生活办公区、原矿

车间、矿山选厂、尾矿库（现状）、已有矿山道路、不稳定斜坡 BW1 影响范围、

C1 冲沟影响范围共 12 个单元，已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10.8892hm
2，其中乔木林

地 1.0109hm
2、灌木林地 2.6156hm

2、其他林地 3.0685hm
2、其他草地 2.1808hm

2、

农村道路 0.2161hm
2、河流水面 0.2956hm

2、裸土地 1.5017hm
2。损毁方式为挖

损、压占。 

拟损毁土

地预测与

评估 

盈江县白马山锰矿项目拟损毁土地主要包括：新增硐口及工业场地、新建

高位水池、新建矿山道路、新建废石场及其附属设施、临时表土堆场及其附属

设施、尾矿库（扩大）、设计防治工程、预测地表岩石移动范围 8 个预测单元，

拟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9.6544hm
2（已扣除与已有工程重叠部分），其中乔木林地

0.5651hm
2、灌木林地 2.8553hm

2、其他林地 3.9020hm
2、其他草地 1.7626hm

2、

农村道路 0.0765hm
2、河流水面 0.2075hm

2、裸土地 0.2854hm
2。损毁方式为挖

损、压占、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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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乔木林地 1.5760 1.0109 0.5651 — 

灌木林地 5.4709 2.6156 2.8553 — 

其他林地 6.9705 3.0685 3.9020 — 

草地 其他草地 3.9434 2.1808 1.7626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2926 0.2161 0.0765 —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河流水面 0.5031 0.2956 0.2075 — 

其他土地 裸土地 1.7871 1.5017 0.2854 — 

合计 20.5436 10.8892 9.6544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4.9670 3.8301 1.1369 

塌陷 4.6446 — 4.6446 

压占 10.4182 6.5453 3.8729 

— — — — 

小计 20.0298 10.3754 9.6544 

占用 0.5138 0.5138 — 

合计 20.5436 10.8892 9.6544 

土地
复垦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林地 

乔木林地 — 15.1717 

灌木林地 — 1.6758 

草地 其他草地 — 2.5130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水工建筑用地 — 0.6693 

合计 — 20.0298 

土地复垦率 

复垦土地面积 比例（%） 

20.0298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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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重点防

治区、次

重点防

治区 

治理类别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程量 

现有地质

灾害防治 

滑坡 H1 

削坡分台 
土石方调运(运距 1km) m3 4900 

土方开挖(Ⅲ类) m3 4900 

历史探矿工

程范围外围

截排水沟 

人工挖截排水沟 m3 722.07 

M7.5 浆砌块石（护底） m3 472.86 

M10 砂浆抹面 m2 1654.3 

1780m 平台

截排水沟 

人工挖截排水沟 m3 423.07 

M7.5 浆砌块石（护底） m3 277.06 

M10 砂浆抹面 m2 969.28 

滑移体土方

清理 

清理土石方 m3 800 

土石方调运(运距 1km) m3 800 

滑坡 H2 挡墙 

土方开挖 m3 90 

M7.5 浆砌块石 m3 226 

伸缩缝 m2 17.7 

滑坡 H3 拦渣坝 

土方开挖 m3 79.86 

M7.5 浆砌块石 m3 235.49 

伸缩缝 m2 10.38 

不稳定边坡
BW1 

道路单侧排
水沟 

人工挖截排水沟 m3 986.49 

M7.5 浆砌块石（护底） m3 646.02 

M10 砂浆抹面 m2 2260.1 

预测地质
灾害及隐

患 

预测地表岩
石移动范围 

塌陷坑地裂
缝填塞 

土石方调运(运距 1km) m3 2257.5 

土方回填～机械夯实 m3 2257.5 

硐口封堵 

现有硐口封
堵 

土石方调运(运距 1km) m3 552 

M7.5 浆砌块石 m3 18.4 

设计硐口封
堵 

土石方调运(运距 1km) m3 1160 

M7.5 浆砌块石 m3 40 

C1 冲沟 谷坊坝 
土方开挖 m3 124.8 

M7.5 浆砌块石 m3 272.1 

其他地质
环境问题 

新建工业场
地及矿部生

活区 
截（排）水沟 

人工挖截排水沟 m3 152.55 

M7.5 浆砌块石（护底） m3 99.9 

M10 砂浆抹面 m2 349.5 

临时表土堆
场 

挡土墙 

土方开挖 m3 250.9 

M7.5 浆砌块石（墙身） m3 768.3 

伸缩缝 m2 66 

截（排）水沟 

人工挖截排水沟 m3 305.1 

M7.5 浆砌块石（护底） m3 199.8 

M10 砂浆抹面 m2 699 

播撒草籽 播撒狗牙根草籽 hm2 0.7082 

警示牌 块 15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估算经费 万元 231.00 

 
 
 
 



 

8 

 

 

 

 

 

 

 

 

 

 

 

 

 

 

复 

垦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和 

费 

用 

预 

存 

 

 

 

 

 

 

 

 

 

 

 

 

 

 

 

 

 

 

 

 

 

 

 

 

 

 

 

 

 

 

 

 

 

 

 

工 

作 

计 

划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可规划为以下 3 个阶段：近期治理期（2021 年

12 月～2026 年 11 月）、中远期治理期（2026 年 12 月～2038 年 1 月）和闭坑治理期

（2038 年 02 月～2041 年 11 月），具体工作部署如下： 

近期治理期为 5 年（2021 年 12 月～2026 年 11 月） 

对已有地质灾害滑坡 H1 进行滑移体清理及削坡分台；对历史探矿工程范围外围

截排水沟、1780m 平台截排水沟进行修建；对农村道路单侧排水沟进行修建、对已

有地质灾害滑坡 H2 进行支挡；对滑坡 H3 下游拦渣坝进行修建；对 C1 冲沟下游谷

坊坝进行修建；对不再设计利用的已有硐口进行封堵工作；按《开发利用方案》设

计的采矿工艺进行规范合理的开采；对《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废石场挡土墙、截

洪沟、硐口及工业场地支挡工程进行修建；对设计剥离表土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堆

存于设计的临时表土堆场内，设计的临时表土堆场修建截排水沟及临时挡墙，并做

好水土保持措施；对新建矿山道路进行修建、平整；对新施工硐口进行支护，做好

硐口及工业场地的防排水措施；成立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门，结合该方案进

行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各项工作；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作。本阶段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投资费用 138.83 万元。 

中远期治理期为 11 年零 2 个月（2026 年 12 月～2038 年 1 月） 

按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采矿工艺进行规范合理的开采；做好开采结束中段硐口

和井口封堵、临时设施拆除及植被恢复等工作；做好新生地质灾害的治理工作；做

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报；坚持先设计后施工、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本阶段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投资费用 60.09 万元。 

闭坑治理期为 3.88 年（2038 年 2 月～2041 年 11 月） 

对地表岩石移动范围发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对各开采完成坑道硐口及回风

井口进行封闭处理；做好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检

查验收准备，2041 年 11 月月底完成检查验收。本阶段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投资费用

32.08 万元。 

近期（前 5 年）年度工作计划安排： 

近期前 5 年各年度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部署如下： 

第 1 年（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1 月）：对已有地质灾害滑坡 H1 进行滑移体清

理并削坡分台；对历史探矿工程范围外围截排水沟、1780m 平台截排水沟进行修建；

对农村道路单侧排水沟进行修建、对已有地质灾害滑坡 H2 进行支挡；对滑坡 H3 下

游拦渣坝进行修建；对 C1 冲沟下游谷坊坝进行修建；对不再设计利用的已有硐口进

行封堵工作；按《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采矿工艺进行规范合理的开采；对矿区设

计剥离表土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并运至第一年设计复垦单元；对新建矿山道路进行

修建、平整；对新施工硐口进行支护，做好硐口及工业场地的防排水措施；成立地

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门，结合该方案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各项工作；开展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作。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投资费用 82.60 万元。 

第 2 年（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1 月）： 

对尾矿库（扩大）设计剥离表土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堆存于设计的临时表土堆

场内，设计的临时表土堆场修建截排水沟及临时挡墙，并做好水土保持措施；对新

建新建工业场地及矿部生活区外围截排水沟进行修建；矿山地下开采期，做好各监

测点的监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

开展监测和预警预报。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投资费用 39.85 万元。 

第 3 年（2023 年 12 月～2024 年 11 月）：矿山地下开采期，做好各监测点的监

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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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警预报。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投资费用 5.46 万元。 

第 4 年（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1 月）：矿山地下开采期，做好各监测点的监

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

和预警预报。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投资费用 5.46 万元。 

第 5 年（2025 年 12 月～2026 年 11 月）：矿山地下开采期，做好各监测点的监

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

和预警预报。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投资费用 5.46 万元。 

阶段复垦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本方案编制年限为 20 年（2021 年 12 月～2041 年 11 月），原则上以 5 年为一阶

段，本方案拟将土地复垦工作安排共分为 4 个阶段实施，： 

第 1 阶段（2021 年 12 月～2026 年 11 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阶段的复垦任

务是：按照主体设计工程做好各相关单元截（排）水沟、挡土墙及边坡防护等措施；

动态监测；对新建废石场、尾矿库（扩大）、临时表土堆场进行表土剥离，采取“边

剥离边覆土”的方式，直接将剥离表土运往“现有硐口及场地、历史探矿工程范围、

矿区已有道路、1#废渣堆、2#废渣堆”复垦单元进行覆土（共需覆土 11290.9m
3），

剩余表土（33499.4m
3）统一堆存于临时表土堆场内；对已有硐口及场地、矿区已有

道路、历史探矿工程范围、1#废渣堆、2#废渣堆进行复垦及管护。本阶段复垦面积

6.2107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62.41 万元，静态投资 86.75 万元，动态投资 90.90 万元。 

第 2 阶段（2026 年 12 月～2031 年 11 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阶段的复垦任

务是：动态监测；对第 1 阶段已复垦的工程进行管护。本阶段复垦面积 0hm
2，复垦

工程施工费 0 万元，静态投资 22.20 万元，动态投资 29.10 万元。 

第 3 阶段（2031 年 12 月～2038 年 1 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阶段的复垦任务

是：动态监测。本阶段复垦面积 0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0 万元，静态投资 26.64 万

元，动态投资 34.92 万元。 

第 4 阶段（2038 年 2 月～2041 年 11 月）：预计 2038 年 1 月底矿山开采全部结

束，矿山全面复垦 0.88 年及监测管护期 3 年，直至复垦工程验收。本阶段的复垦任

务是：动态监测；对矿山进行全面复垦及管护。确认复垦区建立的生态系统基本稳

定后，有了一定的自适应和抵抗污染及破坏的能力，本次土地复垦工作才能结束。

本阶段复垦面积 13.8191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131.41 万元，静态投资 161.39 万元，

动态投资 211.55 万元。 

前 5 年度复垦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第 1 年（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1 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

是：按照主体设计工程做好各相关单元截（排）水沟、挡土墙及边坡防护等措施；

动态监测；对新建废石场、尾矿库（扩大）、临时表土堆场进行表土剥离；对已有有

硐口及场地、矿区已有道路、历史探矿工程范围、1#废渣堆、2#废渣堆进行复垦及

管护。本年度复垦面积 6.2107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62.41 万元，静态投资 63.41 万

元，动态投资 63.41 万元。 

第 2 年（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1 月）：矿山正常生产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

是：动态监测；对第 1 年度已复垦单元进行管护。本年度复垦面积 0hm
2，复垦工程

施工费 0 万元，静态投资 6.30 万元，动态投资 6.74 万元。 

第 3 年（2023 年 12 月～2024 年 11 月）：矿山正常生产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

是：动态监测；对第 1 年度已复垦单元进行管护。本年度复垦面积 0hm
2，复垦工程

施工费 0 万元，静态投资 6.30 万元，动态投资 7.21 万元。 

第 4 年（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1 月）：矿山正常生产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

是：动态监测。本年度复垦面积 0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0 万元，静态投资 6.30 万元，

动态投资 7.72 万元。 

第 5 年（2025 年 12 月～2026 年 11 月）：矿山正常生产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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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动态监测。本年度复垦面积 0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0 万元，静态投资 4.44 万元，

动态投资 5.82 万元。 

保

障

措

施 

盈江县白马山锰矿土地复垦部分静态总投资为 296.98 万元，价差预备费 69.49

万元，动态投资为 366.47 万元，单位面积静态投资为 0.9885 万元/亩，单位面积动态

投资为 1.2198 万元/亩。该动态投资由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筹措，复垦资金存入

专门帐户。土地复垦资金从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生产项目中逐年提取，并确保

复垦资金落到实处，提取的复垦费用于矿山土地复垦。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应

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

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安排： 

盈江县白马山锰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估算经费为 231.00 万元。根据《财政部 国

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 号）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自然资源

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财规

〔2019〕4 号），并结合云国土资〔2017〕96 号文《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

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的规定，

确定本矿山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可以分期预存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第一

次预存费用不得低于当年投资额度（即第一年度预存额为：82.60 万元）。余额在生

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即 2036 年 12 月底）。 

资金存入具体安排如下：矿业权人应当在方案通过审查、公示结束后一个月内

预存第一年度基金费用 82.60 万元；2022 年至 2035 年度每年预存 9.89 万元，2036

年度预存 9.94 万元，矿山 2037 年 11 月开采结束，费用预存应提前 1 年存储完毕，

即 2036 年 12 月底费用全部存储完毕。 

土地复垦费用安排： 

盈江县白马山锰矿土地复垦部分静态总投资为 296.98 万元，价差预备费 69.49

万元，动态投资为 366.47 万元。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合并备案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0〕154 号）及《云

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

通知》（云国土资〔2017〕96 号文）等相关文件精神的规定，确定本项目生产建设周

期在三年以上，可以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第一次预存费用不得少于土地复垦估

算费用（静态）总金额的 20%，且不得低于当年投资额度（即第一年度预存额为：

63.41 万元）。余额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即 2036 年 12 月底）。 

具体费用预存计划如下：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审查、公示

结束后一个月内预存第一年度土地复垦费用 63.41 万元；2022 年至 2035 年度每年预

存 20.21 万元，2036 年度预存 20.12 万元，矿山 2037 年 11 月开采结束，费用预存应

提前 1 年存储完毕，即 2036 年 12 月底费用全部存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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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垦
费
用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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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93.82 

2 设备费 — 

3 其他费用 39.18 

4 监测与管护费 38.03 

（1） 监测费 20.00 

（2） 管护费 18.03 

5 预备费 25.95 

（1） 基本预备费 16.26 

（2） 价差预备费 69.49 

（3） 风险费 9.69 

6 静态总投资 296.98 

7 动态总投资 3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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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矿山生产

建设规模级别为小型，确定本次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级别确定为二级。评估范围面积 4.2476km
2。 

2、矿山采用地下开采，矿山主要矿层（体）位于地下水位以上，充水含水层富

水性差，地下采矿和疏干排水导致周围主要充水含水层破坏可能性小；矿床围岩以

半坚硬—坚硬中至厚层状结构为主，岩体风化强烈，地表残坡积层、基岩风化破碎

带厚度 2～3m，最大达 5m；地质构造较复杂，矿床围岩岩层产状变化大，断裂构造

较发育；现状条件下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较多，危害重的；采空区面积和空间小，

无重复开采；微地貌为一中切割中山陡坡地形，地形起伏变化大，地形有利于自然

排水，地形坡度一般 25～35°，局部大于 45°，相对高差大，斜坡坡向与岩层倾向

多为顺向或斜交。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3、矿山现状地质灾害较发育，发育有 3 个滑坡（H1、H2、H3）、1 个不稳定斜

坡（BW1）、1 个不稳定边坡（BW2），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总体矿区及周围主要

含水层水位下降幅度小，评估区含水层破坏现状评估为较轻；盈江县白马山锰矿为

延续矿山，历史探矿工程范围平面形态不规则，宽约 100～180m，长约 200～270m，

面积 3.2770hm
2，最大相对高差为 230m，总体坡度 45～55°，对现状地形地貌造成

的破坏程度为严重；现有平硐及硐口弃渣的堆排、已有生活办公区（1#、2#）的修

建、原矿车间、矿山选厂、尾矿库、1#废渣堆、2#废渣堆的堆排均在不同程度上对

地形地貌造成了损毁；现状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造成的破坏程度为严重；地表水体

水质达到Ⅲ类标准，区域地下水质满足Ⅲ类标准。项目区下游农田或耕地土壤能达

到三级标准，项目区土壤环境质量较好。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为较轻。 

已损毁土地主要包括：已损毁土地主要包括：现有硐口及场地、历史探矿工程

范围、1#生活办公区、2#生活办公区、1#废渣堆、2#废渣堆、原矿车间、矿山选厂、

尾矿库（现状）、已有矿山道路、不稳定斜坡 BW1 影响范围、C1冲沟影响范围共 12

个单元，已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10.8892hm
2，其中乔木林地 1.0109hm

2、灌木林地

2.6156hm
2、其他林地 3.0685hm

2、其他草地 2.1808hm
2、农村道路 0.2161hm

2、河流

水面 0.2956hm
2、裸土地 1.5017hm

2。损毁方式为挖损、压占。 

4、设计矿山后期采用地下开采，预测地质灾害主要有边坡失稳、滑坡、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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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局部为小；预测地下开采正常

涌水量 2121.72～3172.79m
3
/d；各矿体岩层冒落带最大高度 8.98～12.92m，导水裂隙

带最大高度可达 34.13～41.26m；预测矿山未来开采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较严重；地

下开采设计了 1 个开拓系统。地下开采设计硐口、新建工业场地及矿部生活区、新

建高位水池、新建道路的建设、临时表土堆场表土的堆场都将继续不同程度地扰动

地面，压占并破坏地表植被，扰动地表土壤，改变现状地形条件和破坏地貌及生态

景观。矿体开采后，地表将形成岩石移动范围，面积约 8.4870hm
2，各矿体 Im 最大

倾斜值 4.36～6.01mm/m、εm 最大水平变形值 1.99～2.74mm/m、km 最大曲率值 0.06～

0.08mm/m
2。此外，地下采空区还可能会引发地裂缝、塌陷坑、滑坡、崩塌等变形，

破坏山体结构。评估区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预测评估为严重；预测本矿山废石

填充区淋滤水中除 SS 浓度较高外，其他污染物浓度均较低。根据尾矿浸出毒性监测

结果，尾矿各种微量元素的浸出量均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5085.3-2007）标准，不属于危险固废；同时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排放标准要求，确定项目尾矿属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尾

矿淋滤雨水污染因子较为简单，污染物浓度较低。预测矿业活动对水土环境污染较

轻。评估区对周围村庄及较重要设施的影响预测评估为较轻。 

项目拟损毁土地主要包括：新增硐口及工业场地、新建高位水池、新建矿山道

路、临时表土堆场及其附属设施、新建废石场及其附属设施、尾矿库（扩大）、设计

防治工程、预测地表岩石移动范围 8 个预测单元，拟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9.6544hm
2

（已扣除与已有工程重叠部分），其中乔木林地 0.5651hm
2、灌木林地 2.8553hm

2、其

他林地 3.9020hm
2、其他草地 1.7626hm

2、农村道路 0.0765hm
2、河流水面 0.2075hm

2、

裸土地 0.2854hm
2。损毁方式为挖损、压占、塌陷。 

5、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较发育，发育有 3 个滑坡（H1、H2、H3），1 个不稳

定斜坡（BW1），1 个不稳定边坡（BW2），现状地质灾害总体危险性及危害性中等。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后期采用地下开采，预测地质灾害主要有边坡失稳、

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危害程度中等～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

大，以大为主，局部为小。依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

综合评估将评估区划分为危险性大、中等、小三级 4 个区，其中危险性大区 1 个（Ⅰ

区）、危险性中等区 2 个（Ⅱ1 区、Ⅱ2 区）、危险性小区 1 个（Ⅲ区）。 

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划分为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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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影响严重区 2 个（i1 区、i2 区）、较严重区 2 个（ii1、ii2 区）和较轻区（ⅲ区）

三个级别 5 个区。影响严重区（i1 区）：位于评估区中部，主要包括已有地质灾害、

历史探矿工程范围、设计硐口、新建工业场地及矿部生活区、新建废石场、地下开

拓系统及其可能影响的范围等。面积 0.2315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5.45%；影响严重

区（i2 区）：位于评估区南西部，主要包括尾矿库、2#生活办公区、原矿车间、矿山

选厂。面积 0.1814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4.27%；影响较严重区（ii1 区）：位于评估

区西部，主要为冲沟 C2 沟谷。面积 0.1172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2.76%；影响较严

重区（ii2 区）：位于评估区东部，主要包括临时表土堆场、冲沟 C1 沟谷下游。面积

0.1131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2.66%；影响较轻区（iii 区）：i 区、ii 区以外可能影响

到的评估区范围，面积 3.6044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84.86％。 

矿山地质灾害集中于矿业活动强烈区域，采矿工程及矿山辅助工程主要布置在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i1 区、i2 区）和影响较严重区（ii1 区、ii2 区），占评估区

面积的 15.14%，可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治理（各区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参见本方案第

6 章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对地形地貌景观和土地资源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可通

过以植被恢复为主的生物防治措施予以减轻，总体防治难度中等，根据矿山建设适

宜性分级的标准，矿山总体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6、根据昆明坤泽矿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的《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

盈江县白马山锰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21 年 8 月 5 日通过了德宏国源矿业技

术评估有限公司组织的专家评审），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 16.12 年。因该矿山地下开

采年限较长，在开采过程中地面沉陷已逐步趋于稳定，故该方案不考虑塌陷沉稳期。

本方案设计闭坑后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 0.88 年及监测管护期 3 年，则本方案编

制年限为 20 年，以方案编制时间为基准年，即 2021 年 12 月开始至 2041 年 11 月结

束。 

根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试行）》（云南省国

土资源厅 2017 年 5 月），方案适用服务年限一般为 5 年，以本方案编制时间为基准

年，即 2021 年 12 月～2026 年 11 月。方案适用期内，若矿权人变更、开采方案改变、

市场经济发生较大变化，需重新编制该方案。 

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上，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域

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1 区、A2 区）、次重点防治区（B1 区、B2 区）和一般防治区（C

区）三个级别 5 个区。A1 区面积 0.2315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5.45%；A2 区面积



 

15 

0.1814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4.27%；B1区面积面积0.1172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2.76%；

B2 区面积面积 0.1131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2.66%；C 区面积 3.6044km

2，占评估区

面积的 84.86％。针对现状及预测的地质环境问题，主要设计对已有硐口进行封堵等

工程；对已有地质灾害进行拦挡、截排水治理，对临时表土堆场修建拦挡、截排水

措施，并播撒草籽保持水土；对地表岩石移动范围预测地裂缝及塌陷坑治理；设计

硐口封堵等工程进行防治。布设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点 50 个，监测内容包括地质环境

问题、防治工程、植物工程等。 

7、本矿山生产项目已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10.8892hm
2，拟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9.6544hm
2，最终确定复垦区包括已损毁土地和拟损毁土地，共计 20.5436hm

2，本项

目未涉及永久建设用地，所以损毁土地全部纳入复垦责任范围，即复垦责任范围面

积 20.5436hm
2。矿山生产结束后，为保证区内已有农村道路的 5436 连通性，尾矿库

区已有道路（0.3458hm
2）、矿区已有道路农村道路（0.1680hm

2）保留，作为交通运

输用地中农村道路使用，面积 0.5138hm
2。其余全部纳入复垦土地面积。故本项目复

垦土地面积为 20.0298hm
2。土地复垦率 97.50%。对复垦面积区内主要采取土壤重构

工程、植被重建工程、监测与管护工程等。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为 20 年，即 2021

年 12 月至 2041 年 11 月结束。方案适用服务年限为 5 年（2021 年 12 月～2026 年 11

月）。 

8、盈江县白马山锰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估算经费为 231.00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127.25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 3.55 万元，独立费用 87.13 万元，预备费及建设期融资

利息 13.08 万元，本项目不涉及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和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该矿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内（2021 年 12 月～2041 年

11 月）地质环境治理费总投资为 231.00 万元，其中方案适用年限（2021 年 12 月～

2026 年 11 月）内总投资为 138.83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所需资金由

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筹措，资金存入专门帐户，即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具体资金管理详见报告项目费用保障措施一节。本矿山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

可以分期预存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第一次预存费用不得低于当年投资额度（即

第一年度预存额为：82.60 万元）。余额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即 2036

年 12 月底）。 

本矿山复垦土地面积为 20.0298hm
2，本方案设计土地复垦工程施工费为 193.82

万元，其他费用 39.18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 38.03 万元，预备费 25.95 万元，静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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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为 296.98 万元，价差预备费 69.49 万元，动态投资为 366.47 万元，单位面积静

态投资为 0.9885 万元/亩，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为 1.2198 万元/亩。该矿山《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内（2021 年 12 月～2041 年 11 月）土地复垦总

投资为 366.47 万元，其中方案适用年限内（2021 年 12 月～2026 年 11 月）总投资为

90.90 万元。该动态投资由云南省正源矿业有限公司筹措，复垦资金存入专门帐户，

具体资金管理详见报告项目费用保障措施一节。本项目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

可以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第一次预存费用不得少于土地复垦估算费用（静态）

总金额的 20%，且不得低于当年投资额度（即第一年度预存额为：63.41 万元）。余

额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即 2036 年 12 月底）。 

二、建议 

1、矿山应严格遵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进

行矿山筹建，后续开采工作严格按开采设计进行开采。 

2、矿区区域地形为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区域防灾重点以预防泥石流、崩塌、

危岩坠落为主，矿山开采过程中应切实落实矿山截排水、拦挡、监测等措施。 

3、《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新建工业场地及矿部生活区现状场地相对高差较大，

约 30m，地形较陡，场地整平易引发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治理难度较

大，工程量大，投资较大，建议业主优化《开发利用方案》，并对设计新建工业场地

及矿部生活区场地进行重新选址。 

4、依据矿山开采设计组织生产，约束自身行为，尽力减小扰动破坏，保护地质

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矿山生产建设过程中，对占用、破坏的乔木林

地林木应尽量移栽，减少对林木的破坏。 

5、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

垦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管理措施要落实到位，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

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临时设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6、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及时缴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及

时、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7、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应做好拦挡及截排水工程，控制损毁范围，避免造成更大

范围的土地损毁。 

8、加强对土地资源、地形地貌景观、植被的监测；加强水土流失、土壤质量、

水质污染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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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强对矿山现状地质灾害及地表岩石移动范围内可能性诱发山体滑坡、崩塌

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做好防范措施。 

10、矿区林、草地一旦遭到破坏，恢复缓慢、困难，水土流失一经启动，很难

扼制，所以在建设及开采运营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建设与自然

生态和谐发展。 

11、随着矿山的开采可能出现地裂缝和地面塌陷，可能影响山体的稳定性，从

而导致山体滑坡，失稳的可能性中等～大，危害性大，危害对象是评估区的作业人

员及设施设备，应加强监测，做好防范。 

12、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实施细则》总则 3.1.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是实施保护、监测和恢复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技

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察、治理设计；不用于用地报批手续等。建

议矿山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单位，及时进行有关工程（如挡土墙等）的勘察、设计及

施工。 

13、建议矿山企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单位，以最新《开发利用方案》为基础，

修编或重新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